盘气发〔2012〕7号
关于开展防雷装置检测资质年检工作的通知

各防雷装置检测资质单位：

为了规范防雷装置检测活动，保证防雷装置检测质量, 有效地预防和减轻雷电灾害事故，维护国家利益，保障经济发展和公共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8号）、《辽宁省雷电灾害防御管理规定》（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180号）、《盘锦市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盘锦市人民政府令第33号）和《辽宁省防雷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辽宁省气象局2005年公告）等有关法律法规，盘锦市气象局将对本市行政区域内已取得防雷装置检测资质的单位进行《防雷装置检测资质》年检，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年检主要内容

1．办公场所、专业技术人员及检测设备变动情况；
2．防雷检测工作开展情况；
3．企业质量保证体系、安全生产和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4．防雷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的执行情况。

二、需提交的年检材料
1．防雷装置检测资质年检（延续）送审材料清单；

2．防雷装置检测资质延续申请书；
3．防雷装置检测资质年检（延续）申请表；
4．专业技术人员登记表；

5．专业技术人员《防雷检测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6．防雷装置检测设备清单；

7．资质延续的上一年度防雷装置检测项目明细表；
8．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9．《防雷装置检测资质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10．工作总结。内容包括：办公地点、专业技术人员、检测设备的变动情况；《防雷装置检测质量管理手册》的修订情况；近3年开展的防雷装置检测情况；企业质量保证体系、安全生产和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防雷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的执行情况，有无违规行为、因何原因受到表彰或处分（罚）等情况。 

三、年检方式
请各有关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将年检材料报送到盘锦市气象局法规科，由法规科负责对材料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审查。市气象局适当时间将组织防雷技术人员对防雷装置检测机构已完成检测的防雷装置进行抽检。对于未按要求提交年检材料或拒不接受抽检的单位，视为年检不合格，其资质延续申请将不予上报辽宁省气象局。

四、年检时间

2012年2月10日至3月10日，逾期不再受理。
五、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盘锦市兴隆台区石油大街143号，盘锦市气象局业务科长（原地矿局3楼）  

联系人：李颜彪    电话：2815830   手机：13942793855

表格下载网址：www.pjq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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